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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5(e)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 

其他选举：选举人权理事会十四个成员 
 
 
 

2007 年 4 月 26 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南非共和国常驻代表团向各会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致意，谨提及排定于

2007 年 5 月 17 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选举，并荣幸地向各代表

团通报，南非共和国政府决定再次竞选人权理事会 2007-2010 年成员。 

 南非目前是人权理事会成员，一直在该理事会所有持续的机构建设进程中发

挥着带头作用，这些进程标志着人权事务委员会正向新的理事会进行的关键过

渡。 

 南非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随函附上一份备忘录，其中按照 2006 年 3

月 15 日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的要求，概述了南非共和国就促进和保护人权作出

的自愿承诺(见附件)。 

 南非共和国政府希望联合国各会员国在人权理事会选举中能给南非以宝贵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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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4月 26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备忘录：支持南非竞选人权理事会成员 
 
 

 南非于 1994 年首次举行民主选举，此后于 1995 年重返国际社会，恢复了在

国际大家庭中的合法席位。南非在这一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受益匪浅，并在制定国

际人权议程，包括不断发展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努力促

进、保护和履行人权及基本自由和推动民主，已经成为南非外交政策的一项中心

工作。 

南非《宪法》与民权法典 

 南非于 1994 年首次举行民主选举，使南非从此坚定地走上了宪政民主之路。

1996 年关于南非共和国宪法的第 108 号法，是南非共和国的最高法律。根据《国

际人权宪章》，南非《宪法》加强并从宪法上保证了各项普遍承认的人权及基本

自由。 

 虽然南非的民主时间较短，但是南非人民为争取民主、社会正义和人权及基

本自由进行了长达 350 年的英勇斗争。在这一时期，南非历届政府对南非人民采

取了种种镇压手段，其中包括征服、殖民化和种族隔离这种最为丑陋的制度化的

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南非 1994 年的民主选举，为切实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开辟了政治

空间。在这方面，南非民主政府在以下根本原则的基础上确定了政治远景：申明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同公民与政治权利不可分割。南非还根据国际人权法的根

本原则，坚决捍卫㈠促进、㈡保护和㈢履行各项人权及基本自由的理念。南

非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权价值体系。南非于 1998 年 12 月 10 日向

联合国提交了《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行动计划》。 

 南非宪法法院的裁决，产生了强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可诉性的各种

重要判决和裁决。目前，南非的判例法在国际一级得到采用，以进一步推动并加

强处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人权文书。 

 从 1995 年至 2006 年，南非三度当选人权委员会成员。在这一方面，南非于

1998 年担任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于 2002 年担任第五十八届会议副

主席，并于 2003 年在第五十九届会议期间担任非洲小组人权协调员。 

支持南非民主的机构 

 根据《宪法》关于支持国内宪政民主的规定设立的国家机构，积极参与监测

南非执行其加入的各项国际人权文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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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南非《宪法》第九章规定，设立以下国家机构，加强南非共和国的宪

政民主。这些机构为独立机构，仅仅服从《宪法》和议会的指导： 

 公共保护人 

 南非人权委员会 

 促进和保护文化、宗教和语言群体权利委员会 

 性别平等委员会 

 总稽核 

 选举委员会 

保证/担保 

 应该强调，南非出于本国国情和历史原因，是联合国内认真对待国际人权议

程的国家之一。作为新的人权理事会成员，南非政府保证遵守以下原则： 

 继续接待按照各自任务规定希望访问南非的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和机制（根

据 2002 年 10 月 22 日的决定）。发出公开邀请之后，以下机制已在没有受到任何

限制或阻碍的情况下访问了南非: 

 土著人民人权和基本自由状况特别报告员，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买卖儿童、儿童色情制品和儿童卖淫问题特别报告员,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关于非洲监狱和拘留所状况特别报告员, 

 尊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完整和尊严。南非政府将努力确保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及其人员不受各国的摆布和影响， 

 继续资助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决不以任何方式指定资助的用途，因为

这会限制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工作， 

 继续支助高级专员办事处内在全球推动人权事业的重要基金和方案，如酷刑

受害者自愿基金、援助当代奴隶制受害者自愿基金和新成立的联合国民主基金， 

 继续按照《维也纳声明和行动纲领》和联合国大会第 48/141 号决议，坚定

不移地倡导在人权框架内兼顾可持续发展方案。在这方面，南非将作为主要倡导

国之一，倡导人权理事会全面兼顾的议程，其中将突出说明应实现发展权，以及

消除贫穷和欠发达现象的人权道义问题和其他问题。大家记得，2002 年 11 月南

非在约翰内斯堡举办了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会议的行动纲领已经在全

球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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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人权理事会实质性会议的一项首要任务是通过一项修正议定书，更新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使发展权

与公约中列举的所有其他权利具有同样重要地位, 

 努力在人权理事会内促进达成共识：只有通过同各级别的所有利益有关者建

立有效的伙伴关系，才能切实享受人权， 

 继续向人权条约监测机构提交国家报告。对此，南非将在 2006 年向消除种

族歧视委员会和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国家报告。2005 年，南非还向非洲人权和人

民权利委员会提交了国家报告， 

 按照《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要求，保证很快提交国家行动计划，专门说

明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工作。大家记得，2001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8 日南非

举办了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 

南非加入的国际文书 

 1995 年 12 月 10 日，南非政府签署了大部分国际人权文书，此后批准/加入

了以下文书：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的任择议定书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 

南非加入的区域文书 

 南非也加入了以下区域文书：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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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 

 南非自愿接受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非洲同行审议机制，并是下一个接受同行

审查的国家。 

 对国际人权文书的承诺： 

 南非已经参加或正在以下条约监测机构中工作：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儿童权利委员会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 

 南非通过不结盟运动及 77 国集团和中国政府间机构，在倡导发展议程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 

已进入批准程序的文书 

 南非政府正在批准以下重要的人权文书：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 

 


